
合同编号：

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担保合同

（抵押登记专用）

【抵押权人（债权人）及证件号码】（甲方）：

地 址：

【抵押人及证件号码】（乙方） ：

地 址：

【债务人（借款人）及证件号码】（丙方） ：

地址：

因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抵押登记需要，甲方、乙方、丙方经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

同。

第一条 主合同 甲方与丙方经协商一致，签订了主要内容如下的主债权合同：

□主债权数额 □最高债权额 金额(小写.)： （币种） （元）

□债务履行期限 □最高债权额确定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该主合同内容已由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审核，并确认真实、有效。

第二条 抵押约定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乙方同意以名下不动产为本合同第一条项

下□全部□部分 主债权提供担保，具体抵押事宜如下：

担保类型
□一般抵押

□最高额抵押

被担保□主债权数额

□最高债权额
(元)

担保范围 □主债权□利息□违约金□损害赔偿金□实现债权的费用□其他

抵押物属性 □空地 □在建建筑物 □已建成并登记发证不动产

在建建筑物

的抵押范围

（仅供在建

工程抵押时

填写）



抵押物状况如下表：

序号 不动产权属证书号 不动产坐落

1

2

3

4

5

第三条 特别约定

1、甲、乙双方约定，抵押期间乙方转让抵押物 □需要 □不需要经过甲方同意。

2、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共同确认：本合同仅用于办理以下业务：□不动产抵押权首

次登记 □预告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 □不动产抵押权预告登记

3、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共同承诺：本合同填写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。如有虚假，由作

虚假陈述或提供虚假资料一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4、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可由各方当事人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任意一

方可向□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□双方约定的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。

第四条 其他

1、本合同仅用作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抵押登记时使用，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在借

贷关系、担保关系中的具体权利义务，受各方另行签订的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的约束。

2、本合同经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共同签署后生效。

3、属预售的，按揭款须进入资金监管银行户名： ，开

户银行: ，账号： 。

4、本合同一式 份，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及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各执一份。

抵押权人（甲方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人签字：

抵押人（乙方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人签字：

债务人（丙方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人签字：

合同签署日期： 年 月 日


